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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表彰在特定領域之智慧製造技術或智慧服務模式具有獨特性、關鍵性及

創新性，且具國際競爭力等卓越表現之企業，作為企業學習之楷模，特辦

理工業 4.0典範企業遴選。 

 

二、依據 

依據行政院「五加二創新研發計畫」及「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推動政

策，特訂定之，以遴選工業 4.0典範企業，作為企業學習之楷模，帶動產業

投入發展。 

 

三、受理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06月 30日止。 

 

四、申請資格 

申請工業 4.0典範企業遴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且財務狀況符合淨值達實收資本額之二分之一

(股東權益/實收股本支出額)，以及一年內無退票紀錄。 

(二)屬科學工業園區之科學工業、或科學工業園區廠商供應鏈且提出佐證資

料者、或屬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會員。 

五、申請類別： 

 (一)智慧製造技術創新類 

1.大型企業組 

2.中小型企業組 

(二)智慧服務創新類 

1.大型企業組 

2.中小型企業組 

    各類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認定依據經濟部發布之標準為之。 

六、申請方式及資料 

(一)自行申請 

申請企業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備妥下列資料紙本各一份，進行送件： 

1.申請表。(附件 1) 

2.最近 1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及勞工保險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資

料影本；申請中小企業組遴選者需符合年營業額 200億元以下、員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6%93%E6%BF%9F%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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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2,000人以下。 

3.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 

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公司負責人、本案聯絡

人及申請資料所涉及之自然人皆請填寫本同意書)。(附件 2) 

5.實質審查申請書 8份。(附件 3) 

6.電子檔光碟 1份。(應包含附件 1及附件 3之電子檔案) 

(二)推薦申請 

1.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公(協)會或學研單位推薦參與

遴選時，申請企業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準備自行申請資料，並檢附

受推薦企業意願書紙本(附件 4)進行送件。 

2.若由推薦單位自行將受推薦意願書紙本(附件 4)寄送至主辦單位，主

辦單位將主動通知受推薦企業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送相關申請資料。 

(三)申請企業檢送之相關申請資料，無論是否通過審查，均不予退還。 

七、聯絡窗口及收件地址 

(一)聯絡窗口：逢甲大學產學經營服務中心  

電話：(04)24517250分機 6817，承辦人：劉小姐 

(二)收件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逢甲大學產學經營服務中心 

（若親送者，請於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間送件） 

(三)收件時間認定： 

1.透過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掛號郵寄方式者，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郵戳時間為準。 

2.親送或非透過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掛號郵寄方式者，以主辦單位收

件時間為準。 

八、審查作業 

本獎項遴選程序分為資格審查、實質審查及決審三階段，遴選程序如圖一

所示：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主辦單位收到企業申請資料後，進行資格審查；倘申請文件未齊備，應

即通知申請企業補送；企業經通知後，須於 3個工作天內（不含通知當

日）完成補正。 

(二)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委員、專家組成「工業 4.0典範企業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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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會」，以進行實質審查。其審查程序如下： 

1.初審(書面審查)： 

(1)依企業申請類組進行初審（如某一申請類組之申請件數偏少時，得

併入其他類組進行審查）。 

(2)如同一類組申請案數較多時，將依產業屬性再進行分組，每分組由

該類組召集人指定 1位主審委員。 

(3)經各分組委員審查後，由類組召集人召開書審分組協調會，綜整提

出類組推薦複審名單。 

2.複審(採至申請企業實地審查)： 

(1)類組複審會議由類組召集人主持。 

(2)會議審查時，企業應由高階主管出席，原則上每案審查 90 分鐘，

其中企業簡報 30分鐘、現場展示加詢答 60分鐘。 

(3)全數案件審查完畢後，由類組召集人進行排序，並依審查結果提報

「工業 4.0典範企業審查委員審查會議」進行決審。 

(三)第三階段：決審 

1.由「工業 4.0 典範企業審查委員審查會議」進行工業 4.0 典範企業名

單決審。由「工業 4.0 典範企業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共

同主持，會議進行時，先由各類組召集人出席報告評審結果，再以共

識決方式進行決審，決定工業 4.0典範企業名單。 

2.決審名單之企業，過去 3年內不得有違反現行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

大之缺失，或涉入重大爭議糾紛，影響社會形象或民眾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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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作業流程圖： 

圖一：審查作業流程圖 

辦理單位 作業流程 備註 

中科產學訓協會 

 

 應備申請資料： 

◆申請表 

◆財務報表及勞工保險清單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實質審查申請書 8份 

◆電子檔光碟 1份 

◆受推薦企業意願書 

 （如有相關單位推薦時） 

中科產學訓協會 

 

 

工業 4.0典範企業
審查委員會 

 ◆依企業申請類組進行初審 

◆類組召集人綜整提出類組推薦複審名
單 

工業 4.0典範企業
審查委員會 

 ◆會議審查時，應由企業高階主管出席
簡報 

◆原則上每案審查 90分鐘，其中企業簡
報 30分鐘、現場展示加詢答 60分鐘 

◆全數案件審查完畢後，由類組召集人
進行排序，並依審查結果提報「工業
4.0 典範企業獎審查委員審查會議」進
行決審 

工業 4.0典範企業
審查委員會 

 ◆由「工業 4.0典範企業審查委員會」召
集人及共同召集人共同主持，會議進
行時，先由各類組召集人出席報告評
審結果，再以共識決方式進行決審，
決定工業 4.0典範企業名單。 

◆決審名單之企業，過去 3 年內不得有
違反現行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之
缺失，或涉入重大爭議糾紛，影響社
會形象或民眾觀感。 

 

受理申請 

初審 
（書面審查） 

複審 
（至申請企
業實地審查） 

決審 

實

質

審

查 

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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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審準則 

(一)評選項目及配分如表一及表二。 

(二)若申請企業滿足以下條件，審查時予以額外加分：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或相關產業公(協)會推薦者，得加

計 1分。 

(三)大型企業類組工業 4.0 典範企業者，評選結果須達 80 分以上；中小型

類組工業 4.0典範企業者，其評選結果須達 70分以上。 

表一：工業 4.0製造典範企業類 

評審項目 評審配比 說明 

經營理念、組織文化 10% 領導者憑藉著一貫的經營理念引導

公司成員形塑屬於公司的企業文

化，其中包含管理者對於企業績

效、顧客、競爭者之經營方式，以

此作為企業之根本。請說明公司追

求之經營理念與組織文化內涵。 

經營目標、營運模式

與策略 

20% 企業目標 說明企業對於未來所要達成之預期

成效，以目標引導、激勵、整合公

司內部所有資源，並依市場環境訂

定營運模式，高效率實現願景。此

外，企業隨著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變

動，須隨時調整經營策略以因應多

變的市場，請說明企業於競爭對

手、核心技術、品質等採取之經營

策略。 

跨域整合發展 10% 說明透過企業合作資源整合，優化

技術研發轉型升級之發展。 

關鍵技術創新 40% 請從關鍵技術發展策略、關鍵技術

競爭力、關鍵技術開發等面向說明

公司於工業 4.0(包含智慧機械、物聯

網、大數據、網實整合及精實管理

等)所做之創新開發與發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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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評審配比 說明 

經營績效 20% 請試著說明新技術創新對於市場所

帶來之影響，以及公司將如何創造

差異化市場性，並進行新市場發展

策略規劃。另說明此技術對於台灣

或中部科學園區之經濟與技術突破

所帶來之貢獻，舉凡跨領域結合、

供應鏈整合、新技術研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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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工業 4.0服務典範企業類 

評審項目 評審配比 說      明 

經營理念、組織文化 10% 領導者憑藉著一貫的經營理念引導

公司成員形塑屬於公司的企業文

化，其中包含管理者對於企業績

效、顧客、競爭者之經營方式，以

此作為企業之根本。請說明公司追

求之經營理念與組織文化內涵。 

經營目標、營運模式

與策略 

20% 說明企業對於未來所要達成之預期

成效，以目標引導、激勵、整合公

司內部所有資源，並依市場環境訂

定營運模式，高效率實現願景。此

外，企業隨著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變

動，須隨時調整經營策略以因應多

變的市場，請說明企業於競爭對

手、核心技術、品質等採取之經營

策略。 

跨域整合發展 10% 說明透過企業合作資源整合，優化

智慧服務轉型升級之發展。 

智慧服務創新 40% 請從智慧服務創新發展等面向說明

公司於工業 4.0(包含智慧機械、物聯

網、大數據、網實整合及精實管理)

所做之創新研發與發展成效，並說

明公司創新服務研發對於改善現況

問題新投入之資源及策略。 

經營績效 20% 請試著說明智慧服務創新對於市場

所帶來之影響，以及公司將如何創

造差異化市場性，並進行新市場發

展策略規劃。另說明此技術對於台

灣或中部科學園區之經濟與服務模

式突破所帶來之貢獻，舉凡跨領域

結合、供應鏈整合、新技術研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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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額 

(一)工業 4.0製造典範企業：大型企業組以 1名為原則，中小型企業組以 2-3

名為原則。  

(二)工業 4.0服務典範企業：大型企業組以 1名為原則，中小型企業組以 2-3

名為原則。 

十一、獎勵方式 

獲選工業 4.0 典範企業者：由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頒發「工業 4.0

典範企業」獎座 (獲獎企業於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十二、獲遴選企業配合事項 

工業 4.0典範企業得獎者：應配合主辦單位之各類推廣活動，如媒體訪問、

成果展示等，以供業界標竿學習，促進國內經營管理與技術、創新之發展。 

十三、後續管理 

獲選工業 4.0典範企業者： 

因偽造申請文件、關鍵技術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主要經營或生產

基地外移，或違反環境、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就同一事由連

續違規並經各該法令之主管機關認定其情節重大之情形，經查核屬實者，

得逕行註銷其工業 4.0典範企業獎資格，並收回獎座。 

十五、作業時程 

 (當年度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作業項目  規劃時程  

收件期間  公告日期至 106年 6 月 30 日  

資格審查 6 月~7 月上旬  

實質審查 7 月中旬~8 月中旬  

決審  8 月中旬~9 月上旬  

舉行頒獎典禮  10 月下旬前  

十六、申請作業相關文件 

    附件 1：工業 4.0典範企業申請表 

附件 2：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件 3：工業 4.0典範企業實質審查申請書 

附件 4：工業 4.0典範企業受推薦企業意願書 

(附件下載網址：http://www.aipctsp.fcu.edu.tw/website/download) 


